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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師資培育的變革，係以民國 83 年來做為分水嶺，從過去的「一元、計

畫性」走向現在的「多元、儲備性」的發展狀態。在這樣的變革之後，師資培育

機構於每年所培育的師資數量迅速擴充，直至今日產生僧多粥少、流浪教師的種

種問題。然而面對少子女化、師資培育過量以及教育政策改革，使得許多原本有

意投入教育工作的優秀人才開始怯步，或是在教育政策不斷地變革當中，無法持

續投入教育工作而選擇離開。教育是國家的根本與資產，更是影響學生素質的養

成與國家未來競爭力的優劣成敗的關鍵，政府應該正視師資培育的發展與落實師

資培育，尤其我國師資培育走向多元化之後，各大學得以設立師資培育機構，以

致於教師過量。在教師超額、正式缺額銳減和教育政策相關的改革與變動之下，

使得師資培育學校漸漸失去了吸引優秀學生的誘因，這些變動為師資培育帶來巨

大的衝擊，促使優秀人才對於投入教育工作的意願持續降低，因此如何在這樣的

變革之下，來遴選具有熱忱和吸引優質的師資生成了師資培育學校重要的任務。 

二、師資生遴選制度之內涵 

我國於民國83年公布《師資培育法》後，各校師資培育機構對於師資生的遴

選與培育必須參照相關法令來辦理遴選，師資生遴選做為師資培育的開端，扮演

相當關鍵的角色。本文就以師資生的遴選制度來做探討： 

(一)師資生的遴選與辦理 

我國法令規章明定，各校師資培育中心必須依據《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

法》（民國 107 年 04 月 16 日修正）來訂定相關甄選規範與其招生人數，也因

此，各校遴選師資生的方式大同小異。 

(二)我國師資生遴選制度相關研究 

我國對於師資生的遴選制度研究仍不多，大部分的研究多在探討師資培育制

度的變革與其內涵的建置，及教師檢定與甄選制度上。然而，唯有遴選出優質且

合適的師資生就讀教育學程，才比較有機會培育出優質且稱職的老師。針對遴選

制度，趙怡權（2017） 以 CIPP 模式來做為評鑑歷程，採用文件分析法及訪談

法蒐集所需資料，目的在探討國內師資培育學系的發展脈絡及培育目標，以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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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國內師資培育學系師資生甄選之方法、標準及甄選之現況，最後評估當前師資

培育學系師資生甄選的成效。其研究發現，師資培育制度雖然歷經改革，但是在

甄選師資生的思維上，並無太大的改變。現今設有師資培育的學校雖然都有其相

關甄選規範且公開甄選資訊，但仍然可以發現大多師資培育機構在辦理甄選時，

所採用的方式、標準及比重仍偏重學業成績的審查，此舉難以落實師資培育法頒

布後所強調各系師資培育應具「學校特色」與「師資培育需求」之精神，反而顯

現出現行的甄選制度仍存在著某些價值與偏見。 

陳華琪（2001）說明鑒於教師專業化的理念，師資培育的歷程涉及「入學的

選擇」、「職前的教育」、「教育實習」、「教師檢定」、「教師在職進修」五個階段，

只有掌握「學生素質」才能有效經營其學習歷程與學生學習成效。研究發現，我

國前五項被採用之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學生遴選方式依序為學業成績、面試、

操行、自傳與教育常識測驗。師資培育機構之師資培育者及教育學程學生對於目

前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學生遴選工具、程序之有效性及公平性傾向肯定的態

度，師資培育者相較於教育學程學生而言，更肯定目前遴選制度的有效及公平

性。另外，師資培育者認為理想上可採用的前五項遴選工具依序為學業成績、面

試、獎懲記錄、社團經驗及性向測驗；在教育學程學生部分依序為性向測驗、人

格測驗、社團經驗、面試與教育常識測驗。選擇優秀學生接受師資教育，是師資

培育成效的基石，遴選並吸引具有潛力的人才進入師資培育就讀，應是師資培育

機構努力的方向。 

在面試的歷程中，時間往往是一種限制，如何在短暫的時間，選擇適合的師

資生，也是師資培育機構的難題之一。孫珮瑜（2003）的研究就以使各校招收到

高素質的人才，在其文獻中陳述各校常因教育理念的不同，使其這些研究找出來

的甄選準則只能套用於該研究選擇的特殊案例。甄選高素質的人才，除了考慮其

專業能力之外，同時必須考慮人格特質所發展出來的潛力，採以較系統化的方

法，提供問卷以及問卷分析的方法來協助各校各自找出對於學生基本能力的要

求。其研究中將學生人格特質和能力的交互影響也視之為甄選學生的一部分，同

樣提供問卷和問卷分析的方法，幫助各校找到專業知能與社會互動較佳的學生，

最後以分析網路程序法（ANP）建立招生模型，建立屬於該校的甄選評分表格，

以利於甄選時方便使用。 

ANP 法可協助師資培育機構找出甄選項目之間的關聯性，並依其各準則的

重要因素與權重的優勢度來排序，且不同決策準則間的元素彼此相依或回饋，如

此也能允許準則之間得以相依或回饋的假設，較能符合甄選當中遇到複雜問題的

實際狀況。無論是否使用有系統的客觀評定或是採以主觀意識來評定師資生，我

國師資培育的目標都應逐漸擺脫特定需求與單一價值灌輸的意向，然後讓在甄選

思維上有更多的可能性，以確保每一位師資生都可以是未來適任教師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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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生遴選條件與方式 

一般遴選師資生包括了遴選資格（條件）與遴選方式。其遴選方式：通常有

書面審查、筆試、口試、性向測驗、術科，而筆試部分，各校因培育師資類科不

同，所以在遴選的條件與標準也有所不同，歸納各師資培育機構的甄選項目，必

要參照的有學業表現與操性紀錄；筆試測驗項目大致可分為專業學門測驗、教育

綜合測驗、語文能力測驗，部分學校選以測驗性向或潛能測驗、及相關的教育時

事與教育理念；面試主要是經由口試的問與答，來了解師資生對於問題的臨場反

應與探知師資生的人格特質是否足以成為教師，除此之外，也有少數學校在甄選

前必須繳交相關的審查資料，以確認師資生在校各方面的學習表現結果。 

承上所述，各師資培育機構為了能夠遴選出未來適任教師的師資生，其遴選

的程序多半為先從學業成績作為篩選的門檻，輔以相關的書面文件作為參考依

據，通過審查後，再以面試或相關的教學演示活動來做為第二階段遴選標準。正

因教育部並未明文規定遴選方式，以致各校遴選學生的方式並不相同，除了書面

資料審查（如：學業成績、社團經驗、操行成績、自傳…等）之外，還包括筆試

（如：教育常識測驗、性向測驗、人格測驗等）與面試（如：教育時事與教育情

境等等問題）等等，考試科目與其比例分配不一。師資培育機構為彌補紙筆測驗

或書面審查的不足，期以透過面試來篩選出合適的師資生。以下就師資培育機構

的遴選項目進一步討論： 

(一) 學業成績 

學業成績大多被視為主要的遴選條件，這可能是為了避免在遴選時產生不必

要的爭議，一方面是了解師資生的學習能力是否足以來擔任未來的教師工作，另

一方面，以共同且公開的標準來做為遴選師資生基本學力的要求。從各師資培育

機構所遴選師資生的學業表現來看，其標準從60-85分不等或者必須是該班排名

前50%（或某一比例），各項標準不一。在學力的先備條件上，師資生的學習表

現就有明顯的差異。 

(二) 操守/品行 

教師的人格特質與倫理道德對於學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教師的身教通

常會影響學生對於成為老師的看法與如何實踐教師工作。師資生的人格特質不易

從紙筆測驗評估，各校遴選的方式，大多採自傳的書寫、面試的問答或師長的推

薦函及性向測驗。同時也會經由操行成績與獎懲紀錄來了解學生在品行上的表

現，這是由於教師的角色除了傳授知識與技能之外，還必須解決學生在學習或生

活上所遭遇到的種種困惑，所以人格特質應為最重要的項目，也是在遴選最難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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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項目。各校在遴選師資生的操性成績多在80-85分上下，比起學業成績，操

性成績各校反而差異不大，評定的分數也較為平均。 

(三) 口試/教育理念 

教育工作因大部分時間都必須與學生溝通，所以無論是知識、技能上的傳授

或是情意上的引導，都必須採用許多口語或書面的表達方式，因此具備良好的語

文能力與溝通表達能力是教師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一般而言，師資培育機構在

面試的時間多設定在5到10分鐘之內，有些甚至更短，因而不易讓學生較完整展

現個人的教育信念。因此，主試者的提問與觀察顯得更為重要。至於口試方式，

有些學校採用抽題的方式或是事前提供面試題目，請師資生先於準備並於時間內

回答問題，有些學校則不預先提供題目，由口試委員在口試時直接提問。在口試

的委員所提問的題目當中，應以凸顯師資生對於教師或教育工作的認知或教育理

念為主，才能了解師資生對於教育工作是否有充分的了解。 

綜上所述，各師資培育機構的遴選方式上雖然大同小異，但篩選的標準上卻

大不相同，初審的成績比例大多為書面資料和學業成績，佔其總成績 60-70%，

其中又以筆試比例較重，面試則佔 30-40%。由此可知，在各師資培育學校仍以

學科認知作為主要篩選的條件，而在面試部分，則傾向多以教育時事與教育理念

來做為依據，時間的限制與長短，通常也影響著主試者對於師資生優劣的判斷。 

四、結語 

過去師範學校雖有其吸引特定學生的優勢，但自民國83年師資培育開放之

後，各校為其競爭力逐漸開始轉型，從各校的甄選制度來看，仍承載過去培育師

資的方式，較著重於學科知識單一價值導向，如今應以多元的面向來看待師資

生，並思考教師的本質與師資生的遴選資格究竟要從嚴還是從寬，尤其在師資培

育機構面對少子女化與強化組織競爭力兩難的同時，如何確保師資培育的品質，

成為教師養成的首要任務。本文試以師資培育遴選的現況提出以下建議：(一)師
資生的遴選重點應著重於師資生對於教育理念的思維與判斷；(二)師資生的操性

或人格特質，可經由系所或導師推薦，以確認師資生對於教師的認識與職涯規

劃；(三)師資生的面談應避免制式的問答，應採開放性的問答；(四)對於師資生

的遴選，法規雖有其招收人數的規範，但應避免實質未達標準而流於形式的現

象。由此，師資生的遴選是師資培育的開端，取決於師資生的信念與行為及對教

育工作的認識，師資生素質的良窳將影響到一位教師的養成，進而影響到教育的

整體發展，其影響力不可小覷，各校應為師資生的遴選來做層層的把關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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